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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国外，法轮功弘传到了一百多个国家；在

国内，门缝里、走廊里到处都是法轮功学员发的真

相材料。法轮功是不可战胜的。” 

* 如何对待法轮功问题是道德标尺 
在如何对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，张凯臣

说：“法轮功除了炼功什么也没干，可是共产党却对

他们这么残暴。谁要是能够容忍这样的残暴，这个

人的道德真是太低下了。可以这么说，如何看待法

轮功问题，这是衡量人的一个道德标尺。” 

“关于法轮功问题，这不仅仅是个炼不炼功的

问题。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文明程度的大的背景

来看，（我们）必须从人文上、道义上，强力突破。

我们要告诉（迫害者）它们，法轮功的所作所为是

中华民族的正义之举；迫害他的，是 残暴的凶手；

我们一定会胜利，它们（迫害者）一定会得到历史

的审判。”张凯臣 后说。◇ 

突破信息封锁 了解事实真相 
用海外信箱给 ip@dongtaiwang.com 发电子
邮件，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。突破网络封锁，
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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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当你在法律的名义下抓捕、关押、审判那么多

信仰“真善忍”的好人时；当你用粗暴甚至是野蛮

手段逼迫这些善良人放弃他们的信仰时，你是否在

违背“人民执法者”的良知，你是否在亵渎法律的

神圣尊严？这是在干令中国法律千古蒙羞的坏事，

而且还把自己及家人的未来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境

地。 

2009 年 4 月 24 日“追查国际”发出公告收集中

共法院系统迫害法轮功的罪证，鉴于此，我们真诚

地向你陈述如下几个问题，供你思考。希望用善心

唤起你的良知。 

一、所谓“依法取缔”，其实是对民众的欺
骗。 

中共也高喊要“依法治国”，你们的行话是要

“依法办案”，那么请问，迫害法轮功的“法”在哪

里呢？你可能说有啊：民政部的通告、公安部的通

告、 高“两院”的司法解释、刑法第 300 条。但

是，作为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讲，你一定非常明白

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依据！ 

2007 年 2 月，李建强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

“我考证了一个晚上，后来又找反邪教办公室问，

才知道迫害了这么多年，原来连文件都没有。闹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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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本身没被抽调到“六一零办公室”，张凯臣

说自己一开始也被诽谤法轮功的宣传所迷惑，对法

轮功心生反感。 

“但是，渐渐的，我就问身边的亲戚、朋友：

你们谁看见法轮功杀人、自残之类的啦？大家都说

法轮功的人心眼儿特别好，从来不害人。”张凯臣说：

“但是真正让我震撼的，是长春法轮功学员插播的

‘自焚真相’。” 

“我年年都去天安门，从来没有看见警察背着

灭火器（巡逻），但是‘自焚’里边有。还有号称自

焚的王进东，怀里装汽油的塑料瓶烧不坏，还有一

个孩子气管割开了还能说话。”张凯臣说：“我明白

了，这是骗局，是政府指令，‘党中央’的安排。” 

* 灭绝迫害法轮功，邪恶程度超过纳粹 
“迫害、虐待等等这些词汇，都不够分量，都

不能说明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严重性。”张凯臣说：

“它就是要灭绝法轮功。打、骂、肉体折磨、药物

折磨等等，就是要法轮功学员不仅在表面上放弃信

仰，而且要从人的灵魂深处屈服、崩溃。” 

中共比纳粹更邪恶的表现是：“纳粹是公开的灭

绝犹太人，而中共却是暗地里灭绝法轮功。”张凯臣

说：“但是，它（中共邪党）却彻底地败倒在法轮功

的脚下。” 

 
2 

前 言 
当你在法律的名义下抓捕、关押、审判那么多

信仰“真善忍”的好人时；当你用粗暴甚至是野蛮

手段逼迫这些善良人放弃他们的信仰时，你是否在

违背“人民执法者”的良知，你是否在亵渎法律的

神圣尊严？这是在干令中国法律千古蒙羞的坏事，

而且还把自己及家人的未来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境

地。 

2009 年 4 月 24 日“追查国际”发出公告收集中

共法院系统迫害法轮功的罪证，鉴于此，我们真诚

地向你陈述如下几个问题，供你思考。希望用善心

唤起你的良知。 

一、所谓“依法取缔”，其实是对民众的欺
骗。 

中共也高喊要“依法治国”，你们的行话是要

“依法办案”，那么请问，迫害法轮功的“法”在哪

里呢？你可能说有啊：民政部的通告、公安部的通

告、 高“两院”的司法解释、刑法第 300 条。但

是，作为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讲，你一定非常明白

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依据！ 

2007 年 2 月，李建强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

“我考证了一个晚上，后来又找反邪教办公室问，

才知道迫害了这么多年，原来连文件都没有。闹了

 
23 

由于本身没被抽调到“六一零办公室”，张凯臣

说自己一开始也被诽谤法轮功的宣传所迷惑，对法

轮功心生反感。 

“但是，渐渐的，我就问身边的亲戚、朋友：

你们谁看见法轮功杀人、自残之类的啦？大家都说

法轮功的人心眼儿特别好，从来不害人。”张凯臣说：

“但是真正让我震撼的，是长春法轮功学员插播的

‘自焚真相’。” 

“我年年都去天安门，从来没有看见警察背着

灭火器（巡逻），但是‘自焚’里边有。还有号称自

焚的王进东，怀里装汽油的塑料瓶烧不坏，还有一

个孩子气管割开了还能说话。”张凯臣说：“我明白

了，这是骗局，是政府指令，‘党中央’的安排。” 

* 灭绝迫害法轮功，邪恶程度超过纳粹 
“迫害、虐待等等这些词汇，都不够分量，都

不能说明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严重性。”张凯臣说：

“它就是要灭绝法轮功。打、骂、肉体折磨、药物

折磨等等，就是要法轮功学员不仅在表面上放弃信

仰，而且要从人的灵魂深处屈服、崩溃。” 

中共比纳粹更邪恶的表现是：“纳粹是公开的灭

绝犹太人，而中共却是暗地里灭绝法轮功。”张凯臣

说：“但是，它（中共邪党）却彻底地败倒在法轮功

的脚下。” 



 
22 

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络部
长张凯臣（左）在美国纽约
法拉盛接受退党服务中心颁
发的退党证书 

 

 

【明慧网】二

零一零年一月一日

下午，中共沈阳市

委宣传部联络部长

张凯臣在美国纽约

法拉盛举行新闻发

布会，公开宣布退

出中共。他表示，

中共的本质是邪教

暴政，其对法轮功

的灭绝迫害比纳粹

更为邪恶，是否反

对迫害法轮功是检

验人们道德标准的标尺。 

* 迫害法轮功，谎言先行 
作为身处中共宣传部门的官员，张凯臣对中共

迫害法轮功的手法很熟悉。“中共的邪恶暴政，靠的

就是两个：谎言和暴力。所以，它对媒体宣传的控

制极为重视，尤其是中共的头子江泽民要的（迫害

法轮功），所有的媒体，包括海外一些倾向中共的媒

体，立即就会铺天盖地地诬蔑法轮功。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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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么大一个笑话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为

邪教。”2 月 27 日，李建强律师在法庭上公开谈出

了此问题，并指出：“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判决，

因为缺乏法律依据，也都是错的。”立即引起满场

震惊。 

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关键问题就

是，在我国究竟谁有权力制定、并解释法律？我国

宪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

常务委员会行使立法权。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

都没有立法权，只有执行权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

法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：“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。”据此：1999 年 7 月 22

日，全国上下，媒体大播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

关于取缔法轮功的决定》；随后公安部又发布了一

个：依据民政部的取缔决定而做的通告。民政部、

公安部没有立法权，它们的决定、通告不是法律！ 

1999 年 10 月 25 日，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

时第一次说：“法轮功是邪教”。第二天，人民日

报便发表了题为“法轮功就是邪教”的社论。江泽

民个人和人民日报评论员都没有立法权，他们的话

和文章不是法律，他们定谁为邪教不仅无效，而且

是严重的违法行为！ 

1999 年 10 月 30 日，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

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一个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的

法律文件：《关于取缔邪教，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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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决定》。但是《决定》中根本未提法轮功一个字。

既然全国人大并未给法轮功定性，怎么可能成为迫

害的依据呢？ 

1999 年 10 月 8 日，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

第九届第 47 次会议，和 1999 年 10 月 9 日， 高人

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079 次会议，分别通过了《关

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

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。且不说“两高”在这里越权解

释法律，是公然违反宪法的严重行为，单说这时全

国人大常委会还未做出什么关于惩治邪教的规定，

它们在这里又是解释谁的法律呢？简直是令人耻笑

的荒唐闹剧！依此而修改的刑法第 300 条“利用邪

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”而强加于法轮功，当然也

是荒诞的无稽之谈了。 

很显然，中共特权集团是利用了许多老百姓不

懂法律，而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。 

结论是：直到今天为止，中国现行法律中根本

没有一条法律将法轮功定为 X 教组织，法轮功在中

国完全是合法的！所有的迫害行为都是违法的，甚

至是犯罪！ 

2004 年，“全国十大杰出律师”之一的高智晟

律师，曾三度上书全国人大和胡锦涛、

温家宝，强烈呼吁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

迫害；2007 年 10 月，安徽省政协常委

汪兆钧发表致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，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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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审法官共同承担非法审判的责任。 

如果目前对来自上级部门的干预还没有直接证

据，公诉人和主审法官必须提供将来能被法庭接受

的证据来证明除了自己外还有上级部门的具体人员

同样应该承担责任。这些证据包括但不限于：针对

这一特定案例的上级党政部门的文件、会议记录。

如果没有会议记录，必须代以详细描述该命令是如

何到达的，如 X 年 X 月 X 日在××法院的 X 会议室

内，由××政法委书记或副书记，或法院审判委员

会召开会议讨论案子、与会人员、主持会议和主导

判决结果的责任人的姓名、当时的职位，在职时间，

现在的情况和联系方式。 

以上证据可以直接扫描后提交追查国际。如现

在直接提供原件有困难，请务必妥善保管以便在适

当的时候提交。 

 
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
电话：001-347-448-5790 
传真：001-347-402-1444 
邮址：P.O. Box 84，New York, NY,10116, USA 
网址：http://zhuichaguoji.org 
http://upholdjustice.or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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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审法官共同承担非法审判的责任。 

如果目前对来自上级部门的干预还没有直接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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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
电话：001-347-448-5790 
传真：001-347-402-1444 
邮址：P.O. Box 84，New York, NY,10116, USA 
网址：http://zhuichaguoji.org 
http://upholdjustice.or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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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或打断、终止律师辩护、公然接受伪证、允许旁

听席警方和 610 人员的违法行为、允许或指使法警

的违法行为，包括公然殴打； 

判决结果，要求提供起诉书和判决书原件或拷

贝件、扫描件。如果是数字化的文件，请尽量保存

主审法官、陪审员和书记员的姓名和判决时间。 

被关押监狱名称、地点。受害者的现状。如果

刑满释放，请提供联系方法。 

鉴于修炼法轮功是天赋人权，也是公民信仰自

由的权利，不违法，更不犯罪。即使是中共司法系

统处理法轮功案件中使用 多的依据，中国刑法 300

条第一款、全国人大常委会 1999 年 10 月 30 日的决

定、 高法院和 高检察院的解释，都没有涉及法

轮功。而任何人都不能根据内部规定、文件来审理

案件。在对利用法律系统进行迫害的责任人的审判

中，仅用中国现行法律就可以将之定罪。所有参与

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审判的，都将被追究个人责任，

其中主审法官，包括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代理审判员

和公诉人将被认定为第一责任人。同级党委政法委

书记、610 办公室主任、参与讨论案例的审判委员会

成员将根据介入案情的情况分别承担个人责任。 

如果该案例已有确凿证据（党内文件、政府部

门文件、会议记录、电话记录、直接证人的签名证

词等）指出在立案和判决过程中有来自上级党政部

门的干预，则由直接干预的上级领导个人和公诉人、

 
5 

出：“当今 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”；2007
年 4 月 27 日，在京的李和平等六位著名律师联合为

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王博一家，作了慷慨陈

词的无罪辩护，其正气荡气回肠，场面极其震撼！ 
 辽宁省律师王永航于 2008 年 5 月发表致胡、

温的公开信、2008 年 7月 17 日，向 高司法机关发

出公开信，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共当局操纵立法与司

法机构，打着法律旗号迫害法轮功信仰者的荒唐与

错误，从根本上揭示了这场迫害的非法性，要求立

即纠正错误，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信仰者。新

华社前副总编，九十岁的李普先生，曾任中共中央

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，发表文章公开为法轮功辩护。

越来越多的正义良知之士，勇敢的站出来为法轮功

呼吁、鸣冤。 

二、用刑法第 300 条惩治法轮功信仰者，
是无中生有，执法犯法。 

迫害法轮功十二年来，你们用“利用邪教组织

破坏国家法律、法规实施罪”这一罪名给无数法轮

功学员定罪、判刑。且不说中国并没有一条法律定

法轮功为 X 教，就是在法庭上，也从来没有谁能指

出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？ 

你们很清楚，构成犯罪必须具备四个要素：A.

犯罪主体（指犯罪者），B. 犯罪客体（指被侵害的

人或物），C. 主观方面（指犯罪者的态度：是故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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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过失），D. 客观方面（指犯罪的后果、程度）。

其中犯罪客体对定罪来说尤为重要。比如说一个人

被指控犯了杀人罪，那必定有被杀者，假如不存在

被杀者，何谈杀人犯罪呢？偷、抢、扰乱社会秩序

等违法犯罪也是这个道理吧？既然找不到法轮功学

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，扰乱了谁的秩序，

又怎么定的罪呢？法轮功学员只是想做说真话的好

人，从来没有伤害其他人。这样明目张胆的制造冤

假错案，这不是公然执法犯法、草菅人命吗！ 

 诸位 清楚，在当今中国，谁 有权力和能力

破坏法律法规的实施？并不是这些无权无势的老百

姓，而恰恰是中共这一专制独裁集团，以及公、检、

法执法犯法、助纣为虐的人！为了一己私利，上下

勾结，滥用国家权力，使

中国宪法变成一纸空文，

使全国人大这一 高立法

机关形同虚设；使“六一

零”这种纯政治性的非法

组织，能够堂而皇之的凌

驾于公检法之上操控法律

的实施！人民的权力、利

益毫无保障，被任意践踏！

使人民公安、司法机构变

成了中共邪恶集团迫害信

仰群体民众的黑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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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的案例（包括不是法轮功学员但由于各种与法

轮功有关的原因，如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、为法轮

功申张正义及与法轮功学员有亲属关系等，被作为

法轮功相关案例审判的）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
被非法审理的受害者姓名、年龄、性别；原住

址、工作单位； 

实施抓捕的部门及其负责人，负责人在任职位

和任职时间，现在何处，联系方法【如 X 市 X 区公

安分局国保大队【或原政保处】，时任国保大队大

队长×××，任职时间 2000 年 5 月至 2004 年 5 月，

现任 X 市 X 办公室主任，家庭住址 X 市 X 区 X 街 X

号，电话号码（工作、手机、家庭）】； 

非法庭审的法庭名称（初审、二审、终审）、

详细地址，开庭时间（如 X市 X区法院刑一庭等）； 

公诉机关名称，公诉人姓名、职位，任职时间；

现在何处，联系方法，包括单位地址、家庭地址、

电话（单位、家庭电话和手机号码）； 

主审法官（包括审判长、审判员和代理审判员）

姓名、职位，任职时间；现在何处，联系方法； 

法庭审理过程描述，包括被非法审判者的状况

（是否有被酷刑折磨的痕迹等）；旁听者身份（警

察人数、610 成员人数、家属、朋友等）；是否有律

师辩护（ 好有辩护词或辩护要点）、律师姓名和

律师事务所名称； 

庭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：如禁止被告辩护，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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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面收集中共法庭系统 

迫害法轮功的罪证的公告 
 

鉴于，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来，中共的司法

系统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长达十年的迫害，

公然剥夺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，对法轮功学员非法

庭审、无罪判刑。为了帮助即将到来的历史性审判，

追查国际对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司法系统进

行全面追查，收集有关罪证。 

当年，国际法庭系统收集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

的证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的。这次

不同的是，全面收集中共迫害法轮功证据的工作几

乎是与迫害同步进行的。在过去的几年中，追查国

际在中国大陆和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，和其他

国际组织、团体合作，已经收集到了大量的案例。

一方面，国际上已经对超过五十名发起、推动和执

行迫害政策的责任者启动了法律诉讼；另一方面，

对自上而下的指挥系统、执行系统中的责任人的全

面的审判将在中国大陆进行。补充、完善现有的证

据数据库已经是刻不容缓。 

为此，追查国际要求各级法院、检察院的工作

人员、上级单位的相关人员、受害者及其家属、其

他知情者收集并提供以下消息和证据：从 1999 年 7

月20日以来该法院公开和不公开审理过的和法轮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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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讲真相、“劝三退”是行善救人。 
 现在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、抓捕、劳教、判

刑的主要罪名是讲真相，发传单、“劝三退”（退党、

退团、退队）。其实你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些行为根本

就不违法！这完全是公民应该享有的信仰自由、言

论自由的权利。 

 首先，告诉人法轮功真相不是想和谁作对，是

为了救人良知与生命。 

中共诬陷歪曲的蒙骗宣传毒害了全国民众，使

不明真相的人们盲目仇恨、敌视法轮功，甚至助纣

为虐迫害炼功人。当迫害好人的恶行遭报应时，对

于这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，应该告诉他们真相，给

他们一个选择良知善念的机会，就像我们今天给你

写这封信，也是这个目的。 

中共专制独裁，堵塞言路。中共强制剥夺公民

的言论自由和申诉的权利，蛮横地把所有上访、申

诉都视为“闹事”、“扰乱”，并非法进行抓捕、关押，

甚至劳教、判刑。作为身处险境的法轮功学员，只

能向社会呼吁，揭露迫害、制止迫害，这同时也是

对行恶者的一种挽救。 

说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是“扰乱社会秩序”，

这完全是为迫害而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。举个简单

例子，现在商品经济大潮中，宣传推销的广告五花

八门，厂家有宣传的权利，消费者也有听和不听、

信和不信的权利，谁又能扰乱谁的秩序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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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讲真相、“劝三退”是行善救人。 
 现在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、抓捕、劳教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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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宣传是为了卖产品赚钱，而法轮功学员自

费印、制、发真相资料，只是为了提醒你善恶有报

的道理，别跟坏人作恶，以免遭报应，是为了你好，

并不要你任何回报！你可以相信、也可以不相信，

但你不能剥夺他人相信和宣传自己信仰的权利！在

这唯利是图、金钱第一的社会浊流中，你也可以说

这些不图回报、受打压而不折不挠的人“愚”、“傻”，

但是你不能说这些人是违法犯罪！是不是这个道理

呀？可现在就是把这当成了违法犯罪来惩治，这不

是践踏法律、践踏人权的荒唐闹剧吗！ 

其次，“劝三退”也是在行善救人。 

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中共一党

专制独裁统治几十年来，为维护它的特权稳定，搞

了十几次各种名堂的政治运动，整死、害死了我们

骨肉同胞八千多万，比一、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

总和还多。一个人杀人，法律要判死刑，一个党杀

害了那么多无辜百姓就完事了吗？常言说得好：人

不治天治，老天有眼，谁干了坏事都得偿还。善恶

有报是历史的规律，谁也抗拒不了。 

现在国内，官场腐败透顶，百姓有冤无处申诉，

社会矛盾日益激化，抗暴事件不断增多，……手足

口病、甲流、汶川大地震、毒奶粉事件等等，天灾

人祸频频，真正是天怒人怨了。 

天灭中共时，必然要祸及其党徒、及其追随者。

有人以为，自己也没干坏事，与己无关。但是中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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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非，立即停止迫害，收集中共法院系统迫害法轮

功的罪证。 

未来就在你自己手中，愿君千万珍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3 月 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追查国际发布公告 
收集中共法庭系统迫害法轮功的罪证 

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

以来，中共的司法系统直接参与

了对法轮功学员长达十年的迫

害，公然剥夺公民的信仰自由权

利，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、无

罪判刑。为了帮助即将到来的历

史性审判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

组织（简称“追查国际”）开始了对参与迫害法轮

功学员的中共司法系统的全面追查，收集有关罪证。

为此，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，“追查国际”特

发布了《关于全面收集中共法庭系统迫害法轮功的

罪证的公告》。公告全文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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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，中共历次搞强权迫害运

动维持不下去的时候，都会来一个“纠偏”、“平

反”，然后推出一批替罪羊以平民愤。迫害法轮功

这样一个涉及上亿人的大冤案，可不是个小事，劝

君千万不要继续执迷不悟了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

一直都是暗箱操作，口头传达较多，不留痕迹，不

就是到关键时候好推卸责任吗！ 

现在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，面对“追查国

际”发出的公告，中共正在进退维谷、骑虎难下。

2009 年12 月17 日，阿根廷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和酷

刑罪两项罪名，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和罗干

发出国际通缉令，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这两名罪犯

实施逮捕。而此前的11 月中旬，西班牙国家法庭以

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传讯江泽民、罗干、薄熙来、

贾庆林、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。全球公审

迫害元凶的序幕已经拉开！到了那一天，不管你是

主动还是被动执行的，作为具体施恶者你怎么逃脱

自己的罪责？ 

那一天现在还没到来，就是还有赎回未来的机

会，“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”， 我们真诚劝告那些附

和、参与迫害好人的人，要把眼光放的远一点，不

要为了眼前一点小利就助纣为虐，种善因会结善果，

种恶因会结恶果，“害人终害己”这些古话可是不能

忘啊！  

如果你还对自己及家人的未来负责，赶快明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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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风景区门票 

是由一个个成员组成的，那么，作为它政治组织的

党、团、队的一员，你不表态退出，不脱离它，不

就是他一伙的吗？那就会成为它的陪葬品。 

 2002 年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迄今已有

两亿七千万年的“藏字石”，惊现“中国共产党

亡”六个大字，中科院专家考察证实为天然形成，

中外一百多家媒体报道。天灭中共，真是天意啊！ 

2004 年国外大纪元网站发表了《九评共产党》

以来，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，从而

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退党大潮，迄今为止，已有七千

二百万民众在大纪元网上声明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

队等一切组织。中共高层极度恐慌，中共体制内的

很多人都清楚地看到了中共的末世败象，纷纷安排

后路工程，更有许多高官也悄悄地打电话到大纪元

声明退党。 

中共红朝的覆灭是逃脱不了的历史规律，也是

它自己作恶的必然报应，赶紧退出才是上策啊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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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你的安全，上国外大纪元网站

退，或悄悄地贴在公共场所也行，

用小名、化名都行，是生命与良知

的选择。信不信由你，完全是为了

你好。不管你信与不信，与一个背

负八千多万人命血债的残暴集团

捆绑在一起，总不是个好事，是这

个道理吧？ 

四、关于法轮功参与政治？ 
你也可能听信了中共的欺骗宣传，认为法轮功

是“参与政治”，是什么“反革命组织”。这是中共

整人的一贯伎俩。早已是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。 

首先，政治团体都有自己的政治纲领、政治目

标和严密组织纪律，像中共的党、团、队，严格控

制它的成员为它夺取政权、巩固政权而奋斗、牺牲。 

而法轮功没有政治纲领、没有政治目标，没有

组织形式，想炼就炼，不想炼就不炼。要求弟子崇

尚佛法，内心自省，按“真善忍”的要求去修行，

在健身的同时提高道德修养，心灵升华，与人为善，

珍爱生命、不杀生和自杀（“天安门自焚”事件是新

闻造假，漏洞很多，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笑谈了。）

等等。 

其次，我国宪法规定：公民有政治权利、经济

权利，信仰自由的权利。因此在我国，公民即使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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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照片：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

经过对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

组在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

所犯罪行的认定，于 1946 年

对她们执行死刑。] 

巨额罚款、抓捕、审判、判刑，到用野蛮残酷手段

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，甚至致残、致死，随意

蛮横的剥夺法轮功学员的申诉辩护权及家人探视权

利等等，可都是下边干的，请问，这是哪些法律、

条例规定的？是哪个上级指使的？有书面证据吗？ 

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，非法迫害好人的人都将

遭到清算！那时，哪个上级会来替你承担罪责呢？ 

当年纳粹战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公审时，

希特勒罪恶政策的执行者、帮凶无一能幸免，而且

漏网者，无时日长短，被终生通缉。历史启示人们：

执行命令决不会成为犯法逃脱惩罚的借口！ 

“文革”也是一面镜子：文革后期，中共为了

平民愤，对迫害好人

的“三种人”进行内

部清查，北京市公安

局长刘传新畏罪自

杀，有数百名紧跟

“四人帮”的公安、

司法人员、军管人

员，被拉到云南等地

秘密枪决，家人得到

的通知是“因公殉

职”，很多文革中的

风云人物都成了阶

下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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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照片：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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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囚。 



 
14 

以为戒。空间有限，只举两个典型例子： 

◎ 河南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，零四年四月十

三日，她乘坐的车与另一辆车追尾，车里的其他人

安然无恙，她坐在后排 安全的位置上却被撞死，

且死后三天闭不上眼。该市很多警察都知道她迫害

法轮功很卖力，多次绑架法轮功学员。她亲妹妹都

说相信是遭报应了。 

◎ 河北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恶警何雪健，曾

公然强奸了两位被他非法抓捕的、与他母亲年龄相

仿的法轮功女学员。他后来得了阴茎癌，做了两次

手术，其阴茎和睾丸全部切除，熬受着生不如死的

痛苦，曾三次自杀未遂。 

古罗马帝国在一千多年前残酷迫害基督信徒，

但是不仅没有灭掉基督信徒们的信仰，反而使基督

教传遍全世界。古罗马帝国却因此遭到了上天的惩

罚，在发生了四次大瘟疫（鼠疫、伤寒等）后灭亡

了！ 

从古到今，迫害好人、残害百姓的人，没有一

个有好下场的！中共也同样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，

善恶有报终有时，乌云遮日可以一时，决不会长久！  

七、及早抽身，解脱罪业，不当替罪羊。 
你可能认为，政策是上边定的，我们只是执行

者。再说了，我们就是干的这份工作，不听上边的

能行吗？是，政策是上边定的，但是，从非法抄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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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也是合法的，应该受到法律保护，谁剥夺也是

违法的。搞政治并不是中共的专权！但即使这样法

轮功也不搞政治，法轮功就是佛法修炼，不会对任

何政权、社会势力的争斗感兴趣。 

法轮大法作为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自 1992 年一

经传出后，其修心重德的要求及其健身奇效，立即

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兴趣，迅速传遍全国，吸引

上亿人修炼；现已弘传世界一百一十四个国家和地

区。仅港、澳、台地区就有几十万人修炼；法轮功

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文字

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；荣获海外各国政府及各界三

千项褒奖与支持议案信函；法轮大法是利国利民的、

超越民族和国家的高德大法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四日，三千多名台湾法轮功学员

在台北自由广场前炼功，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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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四日，三千多名台湾法轮功学员

在台北自由广场前炼功，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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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中共历史来看，它要打倒谁，都不会超过三

日，包括上至国家主席、它自己的七任总书记，下

至普通百姓。但这一次打压法轮功，为什么持续十

年了，非但在国内打不倒，反而还弘传到全世界。 

其实专制独裁者从来都不懂修炼者的心！他们

可怜的、狭隘的只会用政治权术的有色眼镜看人、

看事。一个强制专横、极端自私的人，怎能理解无

私与善的强大感召力呢？ 

五、迫害信仰“真善忍”的好人，人心不
平，天理难容。 

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，

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。这表明公民坚持自己

的任何信仰、表达宣传自己的信仰、持有信仰物品

与资料都是合法的，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。 

但是几年来，中共特权集团却出于一己之私，

公然违反宪法，在全国范围内大肆迫害信仰民众。

花费了数不清的人力物力，浪费了多少人民血汗资

财；并滥用公安、司法、国保、国家安全机构，严

重混乱司法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界限，人为的制造社

会动乱，使全民族性的法律与道德意识严重下滑！ 

 数百万人因坚持信仰而被罚款、降职、停薪，

被开除公职和学籍，甚至被非法抄家、抢劫私人财

产，被非法抓捕、关押；数十万人被劳教、判刑。

致使很多人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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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有据可查的，因毒打、酷刑逼迫放弃信仰

而致死的法轮功学员，已经超过三千多人，致伤、

致残者更是不计其数，甚至还发生了活体摘取法轮

功学员的身体器官，牟取暴利的人间惨剧。 

零八年以来，又以保“奥运、全运稳定”、“60

年大庆”为由，大肆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，截至 2010

年前，全国又有数万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或

被劳教判刑。仅沂源一地，零八年以来就有 6 名法

轮功学员被判刑，2人被劳教，被非法关押洗脑迫害

17 人。99 年以来，沂源法轮功学员被判刑、劳教 170

多人，被非法关押洗脑迫害 2000 多人，致死 1人。 

六、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谁也逃脱不了！ 
无论弄权者多么猖狂，历史的这一页都会翻过

去。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，对善良民众恃权作恶的

坏人，如不悔悟，将被加入国际追查的恶人榜，无

论时日长短，必将追查到底！一定会受到人间法律

的制裁以及上天的惩罚！ 

 近几年来，“六一零”、警察、各级参与迫害

法轮功学员的恶人遭报应的越来越多，他们很多人

年轻力壮却突然得怪病或暴死，有的出车祸或蹊跷

的意外死亡，有更多的是得了绝症，还有的是突然

意外伤残或者家庭遭遇种种不测，……仅在国外明

慧网上公开曝光的已有一万多例。指出这些只是希

望现在还在追随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人能够惊醒，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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